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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業服務法》上路逾30年，政府針

對就業促進、歧視禁止及外國勞動力權益

保障等面向議題進行全面檢視與修正。在

這些特殊族群中，更生人一直是很特別的

存在，為什麼需要禁止歧視或提供資源及

服務，保護這些曾經犯罪過的人？係因外

在環境若不能友善接納更生人，更生人復

歸之路往往會遇到阻礙，將可能造成更多

且更嚴重的社會安全議題，幫助一個更生

人等於救了他的家庭和其他潛在犯罪被害

人。協助更生人復歸，係因為服務犯罪加

害人，鮮少被優先討論，也是受注資源不

多的一塊，但社會上也確實有協助更生人

復歸社會或參與更生保護服務的個人、法

人及團體，默默耕耘，幫助現正處於灰暗

中的更生人，促使更生人重新適應生活，

達到自立更生、防止再犯之目的。

法務部於2017年委託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以下簡稱更保會）（2017）

調查《更生人就業狀況調查成果報告》

中指出，更生人在求職過程中，有749名

更生人表示沒有遭遇困難，占67.91%，

354名更生人則有遭遇困難，占32.09%；

在面臨的困難上，因前科紀錄遭受歧視

為更生人主要遭遇的問題，共151人，占

24.28%，其次為年齡（健康）限制，共

124人，占19.94%。若比較有就業更生人

與我國勞工勞動環境，在平均工時上，

有就業更生人平均每周勞動時數為47.72

小時，高於我國全體勞工平均工時；在平

均薪資上，我國整體受僱勞工平均薪資

為47,075元，高於受僱更生人的平均薪資

36,415元，可得知有就業更生人勞動環境

條件平均較一般勞工不佳。綜上所述，更

生人就業會面臨困境及較惡劣的薪津條件

等，大多因前科紀錄受歧視，即使能夠成

功就業，相關勞動條件及環境也較一般勞

工欠佳。

更生人就業策略—從求職力
到就業力的培養

江語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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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更生人就業的外在條件及環境

外，更生人自身對於出獄後重新開始生

活、重新找工作，往往不只是雇主對其有

刻板印象，個案本身自信心不足、覺得無

法像正常人一樣做正常的工作，因為職涯

受到中斷，重新起步需要花更多的努力及

勇氣，遇到一般的挫折或困難，就被自己

放大並且自我放棄。林育聖（2020）指出

自我污名化所指的是被污名的人或團體，

將此身份認同內化，進而自我貶抑且造成

追求人生目標的阻礙。若將更生人失業的

原因分為四類：自我放棄、標籤效應、制

度限制與一般原因，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

其失業原因都包含自我放棄。

再者，國內在不同世代的再犯研究都

顯示，出獄人缺乏穩定工作，就有增加再

犯的可能性，特別是更生人的工作狀況是

重要的再犯預測因子之一，晚近的國外研

究，則更認為職業能力對於穩定就業的提

升，更具有其重要性（法務部，2014）。

是以政府針對更生人穩定就業部分提供了

相關協助，希望藉此降低更生人再犯率，

重新建立更生人就業成就，提升自我效

能，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勞

發署）策略為提供就業和職業訓練相關補

助，法務部矯正署提供在監收容人相關技

能訓練，即將出監者也可能參與自主監外

作業，通過一定條件審查後，於平日外出

至相關公司進行工作，再於下班後返回監

所。

綜上所述，更生人就業議題涉及外

在條件、環境及其內在心理狀態等複雜議

題，不論是從理論或實證研究面進行相關

調查或探討，本文係以第一線執行者，在

實務面提出現行相關更生保護具體服務內

容，以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自立更生為

目的，希能為更生保護服務提供不同面向

且更完善的發展。

貳、文獻探討

林育聖（2020）指出一份好工作不但

可以維持更生人復歸社會後的基本開銷，

更重要的是重建自信心、附著於符合常規

的生活、建立歸屬感的關鍵因素之一。

一、求職力定義

「求職力」是指求職者在求職期間

所展現與觀察的內在或外在行為，求職力

歷程可區分為四種面向，（一）分析自我

特性；（二）設定目標求職目標；（三）

求職技巧與行為；及（四）工作發展適應

（脆鹽，2021）。

實務上，更生人在求職期間具備的

基礎能力及自身條件為求職力，更生人在

進監所收容前或許會有原本的專業能力；

也或許因為在監執行習得技能訓練與自主

監外作業的經驗，能讓收容人獲得一技之

長，這些都是更生人具備的基礎能力。自

身條件又分為年齡、體格、性別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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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內在的求職動力與外在推力，更生人

在求職期間會因為家人、同儕、社會以及

自己對自己的期許，認為必須得快速有謀

生能力，讓更生人在求職中顯現出來是較

為積極且做好準備的，而這些都可能在無

形中給予更生人壓力，此階段的求職力是

持續期間較短，且考量較能輕鬆達成的就

業因子，在求職頻頻碰壁後，其量能可能

就會在每次的挫折中逐漸衰退，也有很大

比例的更生人為怯志工作者，因為認為無

合適的工作機會，或過往經歷與資歷無法

找到合適工作機會而放棄繼續求職。

再者，許多更生人具備了完善的求職

力，有充足的求職動機，卻沒有相對應的

能力及條件，常有眼高手低的求職情形發

生，希望獲得的報酬高，卻沒有相對應的

專業及就業條件，又多以問題解決導向為

就業目標，希望能立即解決當下的就業困

境、能提供三餐溫飽、能快速領到錢即可

作為求職的考量。

二、就業力定義 

行政院提出「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

報告」，所謂「就業力」就是獲得與持續

完成工作的能力，是以「就業力是在勞動

市場中藉由永續就業來實現潛能的自足能

力」，並且取決於個人擁有的「知識、技

能與態度」，也取決於其使用這些資產的

方式，以及如何在謀職時對雇主呈現這些

內容（劉孟奇等人，2006）。

更生人在就業的議題上，除上述提

到的求職力，更需要加強其專業性、競爭

力及求職力的持續性，而知識、技術及態

度都是就業力的來源，協助更生人訓練具

備良好的就業力，能使其獲得更友善的就

業環境及條件。本文認為基於考量更生人

就業穩定性及未來發展，除了協助更生人

具備求職力，培養良好的就業力也是需要

受重視的，技能訓練及提供輔導的措施是

否能結合更生人專長、性格、能力取向等

做綜合評估，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及相關

保護服務內容。現行職業訓練方式通常採

認知性方式訓練，或是針對專業技能做培

訓，但針對個人信心、內在價值、自我效

能、就業態度的增進幫助不大，若要促進

個案能確實穩定就業，順利復歸，除了找

到工作，更需要協助規劃職涯發展及建立

其更加完整的就業力，建立個案有正確的

就業觀念、法律常識、自我探索等行為，

以能降低再犯。

參、更生人職涯輔導的重要策
略

更生人於收容階段所接受職業訓練

種類和職業訓練能力符不符合社會發展需

求、更生人對就業職場認知足不足夠，工

作適應力足不足夠、人際關係技巧限制、

無能力運用資源的能力、以及工作態度不

良、不正確的工作態度及價值觀、不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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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習慣等因素，都是個人就業限制。除上

述更生人就業個人因素限制之外，其環境

限制因素也不少；首先是家庭支持系統失

能，導致更生朋友出監後面臨無居住所、

缺乏就業安置處所及家庭支持系統能量不

足等，容易造成更生人走回頭路；其次為

雇主接受度低，一般職場對於更生人難免

會有刻板印象及烙印化的情況，再則法

令保護與限制；且各行各業對於各種刑別

的規範限制，律法上的限制，企業主往往

要求求職者提供良民證，更大幅度限縮了

更生人的求職範圍，造成惡性循環（劉慧

冠，2024）。是以，更生人職涯輔導個人

因素限制及環境限制因素均應考量。

實務上，常常以增進求職力為最主要

的目標，破除個人就業限制，透過技能訓

練、增加面試技巧、增加就業條件等進而

增加成功就業的機會，本文更進一步地思

考，增強求職力後，如何能讓更生人獲得

與持續完成工作的能力，強化就業職場的

接納度，提供外在的友善環境，持續進行

職場中的技能培力，達到就業的永續和穩

定性。爰此，整理更保會針對更生人從求

職力到就業力的培養，協助更生人就業並

且復歸社會相關方案，以作為實務工作者

參考。

一、突破就業限制創造就業力

更保會依更生保護法提供更生保護相

關服務，協助更生人習得一技之長，順利

投入職場，以專案補助方式，於合作的安

置處所內辦理技能訓練班，協助更生人考

取證照，證照類型以餐飲、咖啡師訓練為

主，讓更生人於安置收容期間獲得提升工

作能力之訓練，順利返回就業市場。

再者，為使家境貧困之更生人學習技

藝訓練，更保會結合社會資源與公私立職

訓等機構共同辦理更生人技能訓練業務，

協助更生人開立身分證明書，更生人可憑

此證明書得申請參加勞發署或其所屬各分

署自辦、委託及補助辦理職訓課程減免訓

練費用；報考技能檢定時，能酌以減免費

用，特別向相關單位爭取免繳技能檢定報

名費（同職類能申請一次）。更保會過去

多以求職力的培養為更生人做就業準備。

但是，更保會近年來，逐漸從求職

前的技能訓練，開始重視求職後在職場的

培力計畫，從個人單打獨鬥的準備適應，

至有專業及支持地陪伴扶持，在就業的路

途上，不能僅就求職面試成功後就結束服

務關係，可以考量是否能延伸服務至職場

中，讓就業的能力逐步累積並且提升，以

能強化其就業力、就業適應，幫助其能持

續工作一段時間，累積工作資歷，在累積

的過程中再進行自我檢視或自我效能提

升，創造成功就業及持續性工作的經驗。

二、陪伴去除烙印重建自信心

更生人於出監後復歸社會尋找工作之

途艱辛，為協助順利就業與提升工作穩定



社區發展季刊　187 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248

專題論述

動力，更保會綜合規劃並連結相關資源，

解決更生人在求職期間及甫就業未領薪資

前的交通食宿問題，如入職前工作服帽、

體檢費用、求職期間交通費用、膳食費等

補助，並結合勞發署、就業服務分署、縣

市政府勞工局（處）、各分會協力廠商辦

理更生人出監所後之就業輔導活動、更生

人就業講座及就業促進研習，傳授求職期

間須具備的條件及秘訣，提供情緒支持及

連結社會資源，並協助更生人熟悉目前就

業市場情勢，以協助其就業準備，期望更

生人可以更安心求職及順利就業。

為促進更生人持續穩定就業，更保會

經評估後轉介更生事業群（rehabilitation 

career）、協力廠商、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或網路人力銀行等管道協助就業，或更保

會輔導就業後自行就業者，連續就業滿

三個月提供就業穩定獎勵金，又滿三個

月後再領取一次，並連續於同一雇主就業

滿一年時，發放全勤獎勵金，藉由提供穩

定就業期間及持續全勤兩階段獎勵金，鼓

勵更生人培養勤勞及固定工作的習慣，建

立穩定生活及工作型態，並使其獲得經濟

及生活獲更完善保障。更保會轉介就業成

功後，並不會結案，而是會陪伴個案經歷

工作履新最長達一年的期間，藉由更保會

專業人員的支持、激勵或協助面對職場中

的人際問題、事務問題等心理議題。也因

為更保會與相關公司廠商長期配合轉介就

業，多能與雇主建立互信關係，協助雇主

處理更生人在職場中的問題。讓更生人不

會因為前科紀錄就被職場歧視，或者幫助

更生人從自我污名化的身份認同中逐漸改

變自我認知，進而提升自我效能。

三、為更生人撐起保護傘

過往更保會及各分會對於更生人之就

業協助，有「轉介職缺」跟「創業貸款」

服務。但「轉介職缺」服務，更生人須單

獨面試與環境適應，常因個人不具專業，

無法獲得職缺，或是調適能力不足而離

職；而「創業貸款」服務，更生人須承擔

創業風險，若沒有相關後援，往往難以長

久經營。因此，在觀摩國內許多優質企業

及加盟事業之成功經驗，提出「更生事業

群」的概念，期許由更保會創設一個大的

事業群，成為更生人的保護傘，透過「更

生事業群」讓更生人獲得「工作保障」、

「收入保障」與「勞動條件保障」，並透

過陪伴、職訓及輔導，提供歸屬感與培養

就業專長，進而讓更生人創業能夠成功或

就業能夠持續，以達順利復歸社會之目的

（法務部，2023）。

結合社會資源與更保會相關資源，

積極與有意願共同協助更生人之公司簽約

成立「更生事業群」，成為更生人的保護

傘，提供就業機會及相關專業培訓課程，

更生事業群可分為以下二種： 

（一）「友善廠商更生事業體」，延

續自主監外作業，為降低收容人出監返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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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離開原工廠導致再度失業的可能性，在

收容人出監所後，協助其媒合在監所內之

同質性工作，讓更生人延續其在監所內習

得專業得以發展，順利就業後，成為家庭

經濟支柱，與家人修復情感，除落實自主

監外作業的精神外，進而協助更生人復歸

社會，出獄後無縫接軌適應社會生活。

（二）「自營更生事業體」，由更保

會出資土地、人力或物力等一定資金，並

聘請有經驗及有能力之人共同經營；結合

網路購物行銷其產品，讓更生人有更多的

職業選擇，更保會主動將「自營更生事業

體」生產的相關產品送至相關檢驗處進行

檢測，為「自營更生事業體」產品做好安

全衛生把關。

更保會與事業單位密切合作，隨時輔

導更生人，陪伴他們處理因不適當人際關

係、工作適應不良及生活困境所帶來的挫

折感，並提供合理薪資待遇、符合更生人

勞動條件且安全的工作環境，讓更生人有

歸屬感。更保會透過更生事業群，讓更生

人回復正常生活，進而順利復歸社會，減

少再犯。

四、增加居住穩定性

為協助有租屋需求之個案，更保會提

供短暫性租金補助為輔助支持，符合計畫

要件者，經評估後，提供租屋補助及二個

月的押金補助，租屋補助原則以三個月為

一次補助區間，如經評估確有需要並載明

原因，得予以延長，每戶總計補助不超過

六個月，俾利增進穩定就業及復歸社會之

動力。

弱勢者在居所穩定、無後顧之憂下，

心理才能安定，才能投注心思在持家或面

對職場。不少窮困家庭的搬遷都出於非自

願，他們被迫遷移到屋況品質差、社區環

境及治安惡劣的租所，往往造成家庭困境

惡化（呂秉怡等人，2019），更保會提供

租屋補助服務，讓更生人能在居所穩定且

無後顧之憂下，專心面對求職穩定就業及

家庭關係修復的議題，降低再犯的機率；

除提供租屋補助協助個案安居外，也結合

其他服務如：安置收容、急難救助、輔導

就（創）業及家庭支持等服務，成為更生

人穩定復歸社會的因子。

肆、未來展望與策略作為

依據鍾宏彬（2 0 1 7）指出臺灣於

2011∼2014年出監所後的收容人迄2015年

底的「出監所後（累積）再犯率」統整指

出，出監所六個月內的再犯率為13%，一

年內的再犯率提高到25%，二年內的再犯

率為41%，三年內則為49%，四年內則超

過一半，達54%。顯示收容人出監所後再

度回到監所的機率相當高，從累積的速度

來看，出監所後二年內是再犯高峰期，也

就是刑事政策上應該加強投注資源去輔導

更生人復歸社會的關鍵期間。更保會在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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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更生人復歸社會的啟動條件須首重更生

人接受服務之意願性，若更生人拒絕，則

較難有著力之處，故較常被認為更保會的

角色較為消極。

依據監察院（2018）指出，執行更生

保護之輔導人員如能提早入監與受刑人建

立良好關係並提供輔導，將能於其出獄時

立即給予協助，俾無縫接軌，順利銜接輔

導工作。事實上，更保會為與個案建立信

任關係，於收容人在監時即入監宣導相關

服務內容，並透過團體輔導及個案輔導與

收容人晤談，瞭解日後更生保護服務需求

並協助為出監做好準備。

從實務工作經驗可知，安定居所之後

有助於穩定就業，穩定就業有助於降低再

犯率。人們犯罪的原因絕不可忽視環境條

件的影響，因此在更生的工作中就不可避

免的需要去改善出獄人所在的環境狀況，

稱之為「環境調整」。日本的觀護保護官

在收容人即將假釋出監所之前就會進行出

監所後適應生活的評估，並進行分類的處

遇服務，例如：無法返家的更生人可以進

住政府規劃的居住單位；可以返家者基本

上可以獲得來自政府的各項醫療、就業等

需求的滿足（鄭添成，2021），更保會與

矯正機關相互密切合作，從監所內銜接到

監所外，提供良好的環境，協助個案順利

復歸。

甫出監的更生人除了返回原生家庭或

熟悉的社區生活外，亦有可能為了求職離

開至未曾居住過的縣市，生活開銷加上居

住負擔，可能使更生人工作薪資扣除必要

開支後，幾無所剩，若有遭遇重大生活事

件或意外開支，造成更生人就業中斷，用

最習慣的方式面對及解決問題，往往就是

再犯罪。故安定更生人出獄後的居所，無

論是以安置處所、中途之家或租屋補助方

式為之，均能幫助更生人無後顧之憂，專

注於工作上。

曾有報導指出，緊鄰中區工業區、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的臺中監獄，有不

少配合自主監外作業的友善廠商。曹馥年

（2023）採訪一名從事倉儲管理、一名做

食品包裝的自主監外受刑人，兩人均表示

對當前的作業滿意，同事相處融洽，公司

也歡迎留任，但他們服刑期滿後，都會回

鄉投入原本的職場。「100個自主監外受

刑人，有一個留下來就不錯」臺中監獄

作業導師張文雄說，廠商有高度意願留任

已訓練上手的人力，但原本就有工作的同

學會回歸原職場，戶籍不在臺中者會回鄉

工作，或找個無人知曉他過往的環境重新

開始。一大癥結在於，當前自主監外作業

的項目仍以勞力密集工作居多，若同學有

選擇，勢必傾向待遇、工作環境更優的產

業。

更保會試圖從監所內延伸到監所外

培養更生人就業力，延續矯正系統積極推

動之矯正機關自主監外作業，將優良的自

主監外作業廠商簽約為「友善廠商更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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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體」，其以延續自主監外作業成效，而

「友善廠商更生事業體」也拓展職種與職

缺，讓參與自主監外作業的受刑人出獄

後，即便未留在當地，也能透過媒合，在

其他縣市找到合適職缺，持續工作（法

務部，2023）。司法官學院針對我國自主

監外作業制度之研究報告指出透過差異性

分析結果得知，有參與自主監外作業之受

刑人在復歸社會效能量表得分顯著高於未

參加者，即代表有參加者在社會復歸的自

我效能較好。最後，迴歸分析結果亦顯

示，參加自主監外作業顯著預測了受刑人

有較高之社會復歸之效能（賴擁連等人，

2022）。如何能讓社會復歸的效能從機構

內處遇持續延伸或拓展到機構外的社區，

納入高技術性產業，而非僅有高勞動力的

工作等面向，讓更生人就業有更多選擇跟

發展，正是法務部、更保會推動更生事業

群的目的。

更保會在許多政策和服務項目均與政

府機關公私協力，配合檢察機關、矯正機

關、社政、勞政及衛政等相關單位，補充

及擴大提供陪伴更生人及其家庭的服務，

落實社會安全網政策，發揮民間力量，協

助接住每一位需要幫助的更生人，使其自

立更生、順利復歸。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個

案管理師）

關鍵詞： 更生人、更生事業群、就業力、

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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